
上海铁路运输法院

行政判决书
（2024）沪7101行初85号

原告徐某1。

委托代理人卢某，某某律师事务所1律师。

被告上海市某局，住所地上海市某区。

法定代表人陈某1，职务局长。

出庭应诉负责人周某,职务副局长。

委托代理人徐某2，上海市某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徐某3，上海市某局工作人员。

被告上海市某府，住所地上海市某区。

法定代表人侯某，职务区长。

委托代理人祁某，上海市某府工作人员。

第三人徐某4。

委托代理人黄某，某某律师事务所2律师。

原告徐某1不服被告上海市某局（以下简称某局）行政处罚决定及被告上海市长宁区人

民政府（以下简称某府）行政复议决定，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24年1月18日

立案后，于法定期限内向两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及举证通知书等。两被

告于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的相关证据及依据。因徐某4与本案具

有利害关系，本院依法通知其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4年

3月1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徐某1及其委托代理人卢某，被告某局的负责人周某

及委托代理人徐某2、徐某3，被告某府的委托代理人祁某，第三人徐某4及其委托代理

人黄某律师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某局于2023年5月11日对原告徐某1作出沪公长（某）行罚决字〔XXXX〕XXXXX号

行政处罚决定（以下简称被诉处罚决定），查明原告徐某1于2022年3月7日，在上海市

某区内实施了殴打他人的违法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以下简

称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决定给予原告徐某1行政拘留五日，并

处罚款二百元的行政处罚。原告徐某1不服，向被告某府申请行政复议。经审查，被告

某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2017年）（以下简称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

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于2023年8月12日作出沪长府复字（XXXX）第XXX号行政

复议决定（以下简称被诉复议决定），维持被诉处罚决定。

原告徐某1诉称，其与第三人因工作素有积怨，事发当日上午第三人向领导汇报原告工

作上有问题，经核实，此事获澄清。下班后，其从楼梯下楼，走到六楼转角位置，被第

三人追上并遭对方殴打，其出于防卫用手对第三人实施了隔挡，后其用胳膊夹着第三人

脖子，以跨坐的方式将第三人以头朝下的姿势按在地上，仅是为了固定第三人，但未殴

打第三人，直到有人路过，其才让此人喊同事过来。事发时，第三人戴着眼镜，若原告

出拳击打第三人眼部，则第三人的眼镜会被击碎，故第三人的陈述与事实不符，实际情



况也与被告的认定不一致。被告某局撤销对原告所作的沪公长（长江）不罚决字〔

XXXX〕XXXXX号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以下简称XXXXX号不予处罚决定）后，未予重新

调查，在没有新的证据的情况下作出被诉处罚决定，属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被告

某府在复议过程中未审查全案，所作被诉复议决定错误。因此，请求：1.撤销被告某局

作出的被诉处罚决定；2.撤销被告某府作出的被诉复议决定。

被告某局辩称，2022年3月7日事发后，第三人报警。其调查发现，事发现场没有监控设

备，也未找到最早路过的那名证人，其余证人均陈述到达现场时，原告与第三人的殴打

行为已经结束，故认为第三人指控原告殴打的证据不足，于同年1月5日作出XXXXX号

不予处罚决定。第三人不服向被告某府申请复议，被告某府受理后建议其重新调查，其

遂于2023年4月17日重新受案登记，于同年5月9日作出撤销行政处理决定，撤销了

XXXXX号不予处罚决定。后其经过调查，于2023年5月11日作出被诉处罚决定。其系根

据《公安机关内部执法监督工作规定》第十九条第一项的规定进行的纠错，该规定并未

强调须有新的证据的情况下才能作出新的处理决定，且在重新受案后，其也对原告再次

进行了询问。该次询问中，原告陈述的未殴打第三人的内容与事发后第一次询问时陈述

的用手隔挡时也打到了第三人的脸的内容存在矛盾，结合第三人的验伤和鉴定情况，以

及事发时仅原告和第三人在场，双方存在肢体接触的情况下，可以印证第三人的伤势系

原告殴打所致。因此,被诉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

确、裁量适当。综上，请求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

被告某府辩称，其在受理行政复议申请后,经过调查，认为根据现有证据能够认定原告

对第三人实施了殴打行为并致伤，伤势结果与原告的违法行为能够相互印证，原告的诉

称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被诉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

，请求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

第三人徐某4述称，其与原告曾某同事关系，与原告工作中有矛盾，其期货业务需原告

办理后才能获得收入，故其不会招惹原告。事发当天上午其因有笔原告经办的钱款未发

放而向领导反映，但直至当日下班时仍未得到原告的反馈。其看到原告下班离开，就追

去楼梯口询问何时发放钱款。原告因上午被领导批评就对其直接一拳，将某眼镜打落

，后第三人被原告以一条手臂夹住脖子一条腿压住背部的方式按在地上，原告另一手握

拳击打第三人头部约30余下，第三人是在没有防备的情况下遭到原告击打，当时被打蒙

了毫无反抗能力。整个过程中，其一直呼救，但现场无其他人，直至有人路过后喊来其

他人，第三人才脱身报警。原告并未受伤，但第三人颈部、脸部等多处受伤。结合询问

笔录、司法鉴定结论等，两被告作出的被诉处罚决定和被诉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

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因此，请求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2022年3月7日17时45分，第三人报警称，2022年3月7日17时30分许，其在

某大厦7楼某公司，被原告殴打，造成脸部受伤。同日，被告某局下属某派出所向第三

人开具了验伤通知书。经某某医院对第三人的伤势进行验伤，验伤结果为：第三人多处

头皮软组织挫伤，鼻骨CT检查未见骨折，双耳及鼻部少量挫伤，右眼眶挫伤，右眼视

网膜震荡伤。次日，某派出所受案登记。某派出所前后共向原告制作了3份询问笔录

，其中事发当日的询问笔录反映，原告陈述，其正要下楼回家，第三人突然从楼上冲下



来一边骂其一边挥拳打其脸，其就用手格挡，挡的时候也打到了第三人的脸，之后其就

搂着第三人的脖子把他按在了地上，过了5分钟后有一个保洁阿姨看到了，其让保洁阿

姨上楼到公司里叫人；两人均没有拿凶器，都是用拳头打的；原告脸上被第三人打伤

，在争斗中原告的腰也扭伤了。同日，某派出所向第三人制作了询问笔录，笔录反映

，其因为奖金分配问题想要和原告协商，其刚开口说第一句话，原告回头就朝着其眼睛

打过来，接着就被原告背身按在地上连着打了十五到二十拳，边上的一个做物业的女同

事听到其呼救，叫其他同事都过来拦着原告，其从地上爬起来之后，就拨打了110报警

电话；原告将某按在地上，（其）脸贴着地，用手勾住其脖子，大腿压着其身体，用拳

头朝着其头上连着打了十五到二十拳；那个位置（被打的位置）是个死角，监控拍不到

；目击的同事有陈某、茅某。2022年11月18日，某派出所向茅某、陈某制作了询问笔录

。茅某陈述，其到货梯那里的时候，人已经很多了，其看不见里面。陈某陈述，其去的

时候看见原告和第三人纠缠在一起，其没有看到双方动手的情况，看见原告和第三人都

有伤，第三人眼睛有点肿，嘴巴出血，原告脸上有点出血。

2022年3月10日，某某鉴定所（以下简称某某鉴定所）受某派出所委托对第三人的伤势

程度进行鉴定。2022年6月24日，某某鉴定所出具编号上海任直[2022]临验字第5号鉴定

意见书，认定第三人面部挫伤构成轻微伤，眼部挫伤构成轻微伤，颈部挫伤面积

2.0cm2以上，构成轻微伤，鉴定意见为第三人的损伤程度属轻微伤。2022年7月1日，某

派出所出具鉴定意见通知书并送达原告及第三人。因对上述鉴定意见存疑，第三人提出

重新鉴定申请。2022年9月13日，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以下简称司鉴院）受某派出所

委托对第三人的伤势程度进行鉴定。2022年10月28日，司鉴院出具编号司鉴院[XXXX]临

鉴字第XXXX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1.第三人被他人打伤，致右眼部挫伤

，已构成轻微伤；2.不宜依据第三人右眼主观视力及主诉复视情况，评定损伤程度。

2022年11月2日，某派出所出具鉴定意见通知书，次日将该鉴定意见书送达原告及第三

人。2022年11月9日，对第三人再次提出的重新鉴定申请，被告某局作出沪公长（长江

）不重鉴通字〔XXXX〕XXXXX号不予重新鉴定通知书，决定不予重新鉴定。2023年

1月5日，被告某局作出XXXXX号不予处罚决定，认为原告于2022年3月7日17时30分许

，在上海市某区内，殴打他人的违法行为不成立。

第三人不服，向被告某府申请行政复议。复议过程中，被告某府建议被告某局重新进行

调查，故第三人申请撤回行政复议申请，被告某府于2023年1月5日作出沪长府复字

（XXXX）第XX号行政复议终止通知书，决定终止行政复议。2023年4月17日，被告某

局再次进行受案登记，于同年5月9日作出沪公长（长江）撤行处决字〔XXXX〕

XXXXXX号撤销行政处理决定，决定撤销对原告的XXXXX号不予处罚决定。2023年5月

11日，某派出所将原告传唤至派出所。经询问，原告明确表示不需要通知家属。同日

，某局向原告送达了上述撤销行政处理决定书，并向原告告知拟对其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的事实、理由及依据等内容，原告表示不提出陈述和申辩，原告签名落款时间为2023年

5月11日。同日，被告某局作出被诉处罚决定及罚款缴纳通知，向原告送达被诉处罚决

定书及罚款缴纳通知书，向第三人送达被诉处罚决定书。次日，被告某局作出沪公长

（长江）行拘通字〔XXXX〕XXXXX号行政拘留家属通知书，原告家属同日签收。



原告不服，向被告某府申请行政复议。被告某府受理后，于2023年6月15日向被告某局

发出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同月20日，被告某局提交行政复议答复书及相关证据。

2023年8月12日，被告某府作出被诉复议决定，维持了被诉处罚决定并邮寄送达原告。

原告仍不服，起诉至本院。

审理中，原告陈述，事发当日其与第三人在纠纷发生前，均外表无伤；纠纷发生后，第

三人脸上是否有伤其未注意，不清楚第三人的伤势来源；行政处理过程中，其未提出验

伤。被告某局陈述，其接到报警后，民警随即赶到现场处警；在案发现场，经民警调查

走访，案发现场处于监控死角，没有视频资料记录案发过程，也没有证人表示目睹了案

发现场，无人表示看到原告和第三人肢体冲突发生的具体情况，无法提供证人证言；调

查期间，民警多次寻找保洁阿姨未果。

以上事实有受案登记表、XXXXX号不予处罚决定书、撤销行政处理决定书、传唤证、

行政处罚告知笔录、被诉处罚决定书及送达回执、行政拘留家属通知书、罚款缴纳通知

书、原告询问笔录、第三人询问笔录、茅某询问笔录、陈某询问笔录、验伤通知书、上

海某[XXXX]临验字第5号鉴定意见书以及相应鉴定意见通知书、司鉴院[XXXX]临鉴字

第XXXX号司法鉴定意见书以及相应鉴定意见通知书及送达回执、不予重新鉴定通知书

、伤势照片、工作情况、行政复议申请书、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行政复议答复意见书

被诉复议决定书及邮寄凭证等证据和各方当事人的陈述为证。

本院认为，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条、第九十一条、第九十五条等规定，被告某局具

有作出被诉处罚决定的职权。根据行政复议法第十二条的规定，被告某府具有作出被诉

复议决定的职权。本案，被告某局在受理第三人报案后，曾作出XXXXX号不予处罚决

定，并在第三人申请行政复议后，因复议机关建议，于2023年4月17日重新受案登记。

2023年5月9日，被告某局按照内部监督程序自行撤销了XXXXX号不予处罚决定，经传唤

、询问原告，在作出被诉处罚决定前履行告知义务后，遂于2023年5月11日根据治安管

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作出被诉处罚决定，对原告处以行政拘留五日并处罚

款二百元，程序合法。被告某局提供的证据反映，事发地属监控死角，事发时无其他人

。事发当日原告的询问笔录反映，其在格挡时打到第三人的脸，未使用器械，双方用拳

头的内容，能够证明第三人的伤与原告有关。结合原告在审理中陈述的事发当日其与第

三人在纠纷发生前均外表无伤、证人陈述的第三人眼睛有点肿、嘴巴出血等内容及验伤

通知书、2份鉴定意见书均证明第三人的伤是原告殴打所致，原告称其仅是自卫无证据

证明，故被告某局认定原告实施了殴打第三人的违法行为，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

被告某局适用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作出被诉处罚决定，对原告徐某

1行政拘留五日，并处罚款二百元，适用法律正确、裁量适当。被告某府受理原告的行

政复议申请后，于法定期限内作出被诉复议决定并依法送达，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

，适用法律正确。原告徐某1的诉请主张，缺乏事实根据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第七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

驳回原告徐某1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原告徐某1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汪霄云

审��判��员�����������周莹青

人民陪审员�����������王学智

书��记��员�����������陈佳妮

二〇二四年三月二十六日������


